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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發稿日期：2016年 12月 9日 

全教總公布 2016十大教育新聞 

教育進入轉型  能否盡其功尚待觀察 

全教總今天公布 2016 年十大教育新聞暨新聞評論，選出的 2016 十大教育

新聞排序如下： 

1.落實新課綱與學生素養  學校本位參與是關鍵。 

2.私校弊端頻傳  私校法修法為德不卒。 

3.幼教公共化  能否兼顧托育品質是挑戰。 

4.台大校長涉及論文造假  重創台灣高教改革。 

5.偏鄉教育條例草案  未必符合弱勢者權益。 

6.年金改革  考驗民進黨政府施政能力。 

7.教專評轉型  教師組織建構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8.國教出身  潘文忠的機會與挑戰。 

9.政府帶頭違反勞動人權  教師團約爭議不斷。 

10.代理教師聘期不一 教師勞動權益長期受損落。 

    今年評選排名第一的「落實新課綱與學生素養 學校本位是關鍵」，其重要性

在於過去黑箱課綱的爭議，於今年趨向公開透明，並納入學生代表擔任課審會委

員。而新課綱的理念重視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學生中心等教育典範移轉，將改

變學校傳統的課程與教學，連帶對於大學入學考試招生也產生重大變革，都確確

實實牽動所有學生、教師、家長，影響我國教育極大。 

    十大教育新聞中，大多數是新政府上台後的教育轉型施政，包括潘文忠擔任

部長、落實新課綱與學生素養、私校法修法、幼教公共化、擬定偏鄉教育條例、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轉型等，加上遺珠之憾的「18 歲先就業方案」、「教官退出校

園」、「放寬學生服裝儀容」等，都屬於教育轉型政策。然而，新政府固然積極推

動教育轉型，惟所推出的政策是否能夠真正轉型？能否有效落實？也引起許多爭

議，顯見這些轉型政策能否盡其功，尚待後續的執行情形與結果而定，值得社會

大眾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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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校長涉論文造假案，是繼 2014 年「陳震遠論文審稿造假案」後，再一

次重創台灣高教體系的案件。而身為台灣高教龍頭的台灣大學校長自身如何看待

這件事情，也關係到高教人員對自我的要求與期待。當初涉案的教育部長蔣偉寧

請辭下台，台大校長如何自處？各界都在看。 

    年金議題第五年入榜，關鍵在於年金議題複雜且紛擾甚大，特別是今年的改

革行動如火如荼，但爭議不斷的年改會、片斷的改革資訊，也引起軍公教族群極

大的不安與不滿。教師團約爭議連續三年入榜，顯見政府對於教師勞動人權的忽

略，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而代理教師聘期、薪資長期受忽略，今年首次被重視，

但問題尚未解決。 

    除了十大新聞外，繼 2012 年後，今年再度針對最不受歡迎的官員頒發「金

驢獎」，得獎的有兩位，其中之一是台南市長賴清德，得獎理由是「說一套、做

一套」，號稱最會「傾聽」的市長，對於教師組織的意見卻不聞不問，不僅不顧

法令規定，跳過教師組織，直接指派教審會、校長遴選委員會的教師代表，對於

教師組織提出的教育缺失也無動於衷，其中公立幼兒園廚工，是全國唯一未依法

設置的縣市。 

    另一位得獎的是南投縣長林明溱，得獎理由是「帶頭踐踏人權」。林明溱因

為教育政策諸多缺失，屢遭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批評而惱羞成怒。本應保障人民

權益的縣市首長，竟然帶頭打壓教師工會，不僅做出違法的不當勞動行為，還公

然說出「鼓勵教師退出教師工會」、「看有沒有辦法解散教師工會」等踐踏人權的

話語，堪稱是最不受教育界歡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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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新課綱與學生素養  學校本位參與是關鍵 

◎評論員：黃致誠(全教總副秘書長) 

新聞事件： 

新政府首屆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審議委員會名單 11月底出爐，首納學生代表，加上 2015年PISA

成績出爐，引發對學生素養和學校課程教學的討論，此次新課綱大幅增加高中多元選修時數，

大學考招如何相應修正，以落實新課綱引起各界關注。 

本會評論： 

    課審會決定課程領綱內容，為避免政治黑箱作業的爭議，除應力求程序正義，更重要的在

於課綱內容需符應教學現場的需求，故課綱在擬定與審議過程中，學校教師與學生代表名額的

增加，由下而上的參與有其必要性。 

    以往著重於學者專家和官派代表的模式，但隨著民主化的進程，重視學校本位、課程設計、

學生中心等教育典範轉移，著重教學第一線的實踐智慧與參與已為世界趨勢，是課綱落實的關

鍵。 

    Pisa 測驗重視理解思考、邏輯推理、分析判斷、統整歸納等能力，在升學主義影響下，社

會以升學績效看待學校教育，造成學校教學困境，就高中來看，目前面臨著；為考試學習、選

修課程難以落實、高三下學習不完整等問題，為能落實新課綱精神，大學考招方案應重視學生

學習歷程(以下簡稱 P)的參採，回到教學現場與學校本位的發展，以改變考試升學主義的慣性。 

    P 代表高中三年學習的形成性過程，重視學生適性、多元、差異的學習特質，有利改變過

去偏重筆試主導招生，進而形塑多元選修課程、學習完整，培養學生素養與能力、彰顯學生的

學習特質，同時符應大學各科系對選才需求的多元性。入學管道應以申請入學為主，提高對 P

的參採比重，彰顯高中教學的主體，高中的課程教學不是為服務升學而存在，而是在培育未來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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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弊端頻傳  私校法修法為德不卒 

◎評論員：洪維彬(全教總理事) 

新聞事件： 

私校弊案頻傳，年初再爆北市私立新民國小董事長涉嫌掏空校產、新北及人中學董事會涉吞校

產弊案； 6 月 30 日，立法院教文委員會通過民進黨版《私立學校法》修正案，教育部則研擬

「私校轉型退場條例」，祭出配套協助私校退場。 

本會評論： 

近年來私校弊案有增無減，不斷傳出董事會掏空校產、強索回扣弊案、甚至董事會家族化

等情事，私校發展已瀕臨崩壞危機，引起輿論高度關注。 

6 月 30 日，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查《私立學校法》修正案，檢視修法內容，公益董

事派任門檻仍在、勞工董事的監督制度則被刪除；董事內的親屬關係人數只是「有前提的」禁

止，董事的連任門檻仍不受限制；董事會議重要決議公開透明機制，更是闕如；對於退場後的

財產處理仍舊沒有處理，形同默認私校董事會握有「公共校產通私產」的財產處分權。 

此一修正案錯把私校當成是私人公司看待，這種觀點正是過去台灣私校弊端的根源！ 

公開透明、監督與民主治理才是改善私校亂象的第一步，全教總主張透過增設教職員工兼

任的勞工董事，並徹底鬆綁公益董事門檻、增設公益監察人，才能夠有效解決問題，民進黨主

導的修正案破綻百出，關鍵性條文不是自我設限、就是過度保守，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這種修法草案徒具形式，與今年 5 月 16 日公聽會的支持改變私校董事會結構、強化公共

監督、提升私校公共性等方向，背道而馳。私校沉痾非一日之寒，社會需要的是能解決私校問

題的進步修法，因此強烈呼籲新政府應重新思考並接納全教總進步修法主張，為私校教育注入

清新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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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公共化  能否兼顧托育品質是挑戰 

◎評論人：顏嘉辰(全教總幼兒教育委員會副主委)  

新聞事件：  

行政院通過「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方案」，以非營利幼兒園為主，公立幼兒園為輔，106 年至

109 年合計投入約 62 億元經費，預計可增加 3 萬名幼兒就讀公共化幼兒園的機會，並可增加

2,450 名教保服務人員及 450 名廚工就業機會。 

全教總評論：  

    該項政策係為解決國內托育及教保人員血汗低薪問題，全教總樂見教育部正視年輕家庭的

育兒需求，然而 100 年幼托整合至今，教學現場仍有諸多問題極待解決，本會建議在提升量的

同時，更應兼顧托育品質，才是真正的幼教公共化。 

    舉例而言，幼照法明訂幼兒園應置廚工，但執政黨明日之星賴清德市長，至今未在臺南市

聘任公幼廚工，臺南市成為全國唯一未聘公幼廚工縣市，賴市長行政思維凌駕法律及教育專

業，不僅有違各界期待，更與行政院政策背道而馳，令人遺憾。 

    全教總提醒，公立幼兒園聘任臨時人力比例過高，代課老師及教保員高達 3 成，亦是影響

教學穩定的因素；此外，「師生比」是評鑑各國教育品質重要指標之一，台灣幼兒園師生比

30 年未曾下修，至今仍是 1:15，有急迫下修之必要。 

    過去教育部推動 5 年 100 園非營利幼兒園計畫，目前卻只增設 50 園，現今再次提出 4 年

1000 班計畫，仍是以非營利為主，檢討增設非營利幼兒園進展緩慢的原因在於「公益法人」

團體不足及用地釋出不易兩大主因，仍未克服。 

    更重要的是，公幼每月收費不到 4 千元，非營利每月 8 千，增設社區化公幼是最能減輕家

長負擔之政策，本會建議教育部應全面檢討公幼教學人力、廚工配置及師生比問題，並以配合

年輕家庭就業，以增設社區化公幼為主。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achers Unions                                                         
                                                 會址：台北市民權西路 27 號 2 樓        TEL：02-2585-7528 

NFTU                                             網址：www.nftu.org.tw                  FAX：02-2585-7559 

6 

台大校長涉及論文造假    重創台灣高教改革 

◎評論員：羅德水(全教總副秘書長) 

新聞事件： 

    台灣大學生物化學所前教授郭明良研究團隊論文疑涉違反研究倫理風波持續延燒，其中 4 篇有

台大校長楊泮池掛名共同作者，多名立委希望楊泮池要有承擔與風骨，楊則強調若論文蓄意造

假，願承擔所有責任、辭職下台。 

本會評論： 

        2016 年 11 月 15 日，PubPeer 踢爆台大郭明良研究團隊有 11 篇論文造假，其中 4 篇有台大

校長楊泮池掛名共同作者，輿論為之譁然，繼 2014 年「陳震遠論文審稿造假案」後，再次

重創台灣高教形象。  

        在一次又一次的假發票、假論文衝擊下，台灣高教體系宣稱要記取教訓、深切反省，然

而，光以今年來說，年初有前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涉及的「浩鼎案」，現在又傳出台

大校長涉入論文造假案，台灣高教原本岌岌可危的形象已瀕臨崩盤破產。  

        十多年來台灣高教倡議改革，改革聚焦在放寬對高教的管制，為了提升台灣高等教育的

競爭力，政府想方設法替涉及假發票的教授除罪，研擬鬆綁教授可以擔任新創企業相關職位

的規定或調整相關措施，甚至實施「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

案」，民進黨政府上台以來更積極推動高教產學合作。 

        相較於高教政策鬆綁，層出不窮的的學術醜聞與高教弊案，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對比，

讓人失望的是，宣稱要提升台灣高教品質的高教行政部門，卻以最低標準面對令高教蒙羞

的學術醜聞，如果這就是所謂的高教改革，台灣的高教前景不問可知。 

        楊泮池不僅是此次論文造假案的共同作者，更是台灣大學的校長，該以什麼高度與態度

面對自身學術尊嚴與台大校譽，已然成為檢驗高教改革的關鍵指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ubPeer
http://cec.ntust.edu.tw/flexwage/
http://cec.ntust.edu.tw/flex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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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育條例草案  未必符合弱勢者權益 

◎評論員：鄭建信(全教總理事) 

新聞事件： 

教育部推動「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立法，希望透過立法解決偏鄉學校辦學困境，並保

障學童受教權益，條例中可採混齡教學，並放寬校長連任限制、擴大校長人事任用權、初任教

師綁六年，同時鼓勵學校成為實驗教育場域。 

本會評論： 

    這幾年，偏鄉教育成為熱門話題，透過專法保障偏遠地區學生受教權益的作法值得肯定，

但以放寬校長人事權做為偏鄉教育解方，則有待商榷。 

    偏鄉學校固然不易留住專任教師，但不宜因此降低對教師資格的要求。以草案中明定校長

可控留三分之一員額聘用代理教師為例，就是個很矛盾的立法。偏鄉學校最大問題在於留不住

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師比例過高，草案中不要求偏鄉學校先開出正式教師職缺，卻給與校

長大符聘用代理教師的權利，無疑是降低教師資格，而助長代理教師比例增加，政策自相矛盾。 

    就鼓勵偏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來說，弱勢者，嘗試學習型態以外之教育方式，卻未必是理

想與安全的；簡言之，傳統學校教育，或許才能真正符合弱勢者的需求。我們了解，實驗教育

允許不願參與者，可選擇到學區外就讀，但對弱勢者而言，如果無法在學區內就讀，實質上更

增加弱勢者的負擔，因此，鼓勵偏鄉辦理實驗教育，就表面看來，是尊重弱勢者學習權，卻反

而可能會讓弱勢者的環境更為窘迫。 

    進一步而言，改善偏鄉教育，需以整合偏遠地區學校功能及提升其地區之社會機能為大方

向，並提升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工作條件，放寬偏遠地區學校員額編制，吸引更多有熱忱的教育

工作者投入，才是改善偏鄉教育的有力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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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改革  考驗民進黨政府施政能力 

◎評論員：張旭政(全教總理事長) 

新聞事件： 

蔡英文政府上台後，積極推動年金改革，卻遭到許多軍公教團體的反彈，並發動「九三大遊行」。

其中教師團體因為改革立場歧異，而出現不同步調。全教總不支持九三遊行，嗣後卻退出年改

會，餘波盪漾，未竟之年金改革勢必再掀波瀾。 

本會評論： 

    蔡英文政府將年金改革做為施政之第一要務，上台後旋即成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下

稱:年改會)討論年金改革方案。 

    這種「由下而上、擴大參與」的年改會本意良好，但因為操作過於粗糙，不僅委員對於年

金改革的先備知識理解程度參差不齊，對於年改會的功能也沒有共同認知，致使年改會成了少

數個人的秀場，並多次出現對特定團體、個人的攻擊，社會大眾對於年改會的評價大多趨向負

面，全教總更於九月七日宣布退出。經過二十次會議證明，年改會的運作的確與民眾期待相違。 

    然而，年改會缺乏共識，民進黨政府卻不斷拋出年金改革訊息，例如:降低所得替代率、

延後至 65 歲起支退休金、設定天花板及地板等，引起許多揣測與不安。而 65 歲起支一事，因

只單向考慮到年金財務問題，欠缺對整體教育現場人力及財政的評估，恐怕是弊大於利的改革。 

    此外，年金改革首要在於處理基金的財務問題。本次年金改革應該提出明確方案以確保基

金財務穩健，避免基金破產。因此，如何確保公教退撫基金的財務穩定?如何解決勞保基金的

潛藏債務？此二大待解問題是檢視民進黨政府的年金改革是真是假的重要指標。同時，政府對

於過往基金失衡的問題也要擔起責任，若將財務失衡問題全由公教承擔，將會引起更大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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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專評轉型  教師組織著手建構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評論員：李雅菁(全教總專發中心執行長) 

新聞事件 

10 月 4 日，全教總召開「尊重教師專業自主，停止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記者會，教育部隨即

發布新聞稿回應，宣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將於 106 學年度起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以系統思考，提供更貼近現場教師專業成長需求。 

本會評論 

教育部日前發布新聞稿，宣示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將於 106 學年度起轉型為教師專業發展支

持系統，全教總提醒未來政策規劃亦應與此方向一致，而非將過去教專評改了名稱，換湯不換

藥。 

當課程朝學校本位發展，教學朝學生本位發展，教師專業更應以教師本位發展。新進、資

深老師對於專業發展需求的面向不同，教師要的是專業發展的支持系統，而不是更增教師負擔

的形式要求。 

其實，不僅臺灣正在檢討，教師評鑑在國際教育潮流中也早已退燒，朝向建構教師社群共

同進行專業成長。 

國際教育組織(EI)認為若教師和代表他們的工會能夠參與教育改革，教育才能有正向的發

展。基此，全教總及其會員工會早已在各地努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如基隆市教師職業工會辦

理學習中心教學工作坊，跨校共同備課；臺北市教師職業工會、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聯合

辦理「雙北翻轉教學研討會」；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辦理「台中創意學習行動節」；台南市教育

產業工會推動學習共同體，落實教師專業發展；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舉辦「翻轉教育在高雄」，

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的「與作家有約」、「閱讀動起來工作坊」等等。 

教師當然需要專業成長，有別於以往由上而下的制式研習，教師組織已著手建構教師專業

發展支持系統，期待台灣教育品質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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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出身  潘文忠的機會與挑戰 

評論員：劉欽旭(全教總秘書長) 

新聞事件： 

新政府 520 上台前，被視為跳火坑的教育部長一職遲未確認，傳出的可能人選，不是當事人沒

有意願、就是自願者能力沒被接受。隨者行政院長林全陸續公布各部會部長，教育部長人選遲

至最後才確認由台中市副市長潘文忠出任。 

本會評論： 

    過去教育部長幾乎都是由大學教授或校長接任，這也是潘文忠部長這次被高度討論的點：

終於，有個具有中小學教師教學經驗的教育部長！這個特別之處，從潘部長接任第一天就跟著

他走。 

    其實，很多人沒注意到，除了中小學背景，潘部長更該被注意的是他擔任過新北市升格前

的教育局長與文化局長，新北市人口有著國家級的規模，兼具山海城的類型，具台灣代表性。

潘後來更擔任台中市副市長，以市長高度督導教育文化與社會議題，這更是教育部與國家教育

研究院各項職務外，潘部長最為特別之處。 

    不過，潘部長過去鮮少公開評論教育議題，外界無從知道他的教育派典，因此耽憂他會不

會成為教育的幕僚長。 

    半年來潘部長交出了兩個特別的成績單，一是有效改善教育部過去長期是新聞負面焦點的

狀況，潘主政以來，教育部在高中服裝規定與課綱委員遴聘，展現了不同以往的效能。 

    其行政效率也展現在對競選期間教育白皮書的執行上，這在鼓勵高中職畢業生不一定要立

即升學的政策上，尤其是快狠準，這種執行能力，在新南向教育配套上也看得到。 

   然而，潘部長的未來還是充滿挑戰，尤其在高教轉型方面，稍有不慎，將一如外界猜測的

部長職權不及於高教；此外，對於如何健全私校發展與維護教師人權，也將面臨來自各方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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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帶頭違反勞動人權  教師團約爭議不斷   

評論員：林清松(全教總集體協商中心執行長) 

新聞事件： 

自教師適用勞動三法後，除有宜蘭縣政府不核可團約，南投縣政府取消工會會務假，經勞動部

裁決，今年更有全國 22 個教育局處長共同連署，要求行政院儘速召開跨部會議，解決學校與

教師工會締結「教師團體協約」所衍生爭端。 

本會評論： 

    兩公約公告後，勞動三法據此修正，並自 2011 年 5 月同步實施上路，教師為受僱者，依

兩國際公約自不能再限制教師組工會、協商團約及行使爭議權。 

    2013 年 4 月，宜蘭縣教師職業工會依法提起團體協約協商，雖有雇主歸屬爭議，家長團體

抗議，但至 2014 年 2 月計 12 次會議完成學校權責條文協商，雙方協商過程雖有波折，縣府仍

派出副縣長為主協商代表，至 2015 年 9 月共 9 次協商，完成部分條文合意。 

    然而，縣府卻遲不核可，後經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裁定縣府有三項不當勞動行

為，並請縣府儘速進行核可，勞動部也在裁決決定後依法進行罰鍰，但宜蘭縣政府迄今仍不願

善盡雇主的責任，等於帶頭踐踏勞動人權。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南投，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自成立後，縣政府同意該工會幹部會務假，

但疑因工會檢舉某校違法編班，縣府片面取消原約定會務假，也經勞動部裁定屬不當勞動行

為，縣府不但未改善，更於議會議場中附和議員「加入教師會就開除」、「縣長想辦法廢除教

師工會」等說法，甚至鼓勵全縣教師退出教師工會，言行完全違背法治與勞動人權。 

    政府種種作為顯示，教師團約的爭議不在教師工會，更不需勞師動眾召開跨部會議，宣稱

要落實人權保障的政府，應該先從加強政府首長與官員的勞動人權概念，才是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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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教師聘期不一 教師勞動權益長期受損 

◎評論員：林金財(全教總法務中心執行長) 

新聞事件： 

代理教師與正式教師一樣工作整年、寒暑假到校，但不少縣市給的聘期只有 10 個月，少 2 個

月薪水。立委指出，代理老師人數比率逐年上升，但這些老師心酸又薪酸，教育部應該要表態

要求各縣市給足 12 個月，以保障代理教師權益。 

本會評論： 

    長期以來，中小學代理教師聘期多數硬性規定自開學前一日（八月底）起聘，修業式後翌

日（七月初）終聘，雖然在往後任職公校之職前年資採計時，寬予認定該七、八月不完整月份

的年資，但實質上卻是短領近 2 個月薪資。 

    主管機關每年核定學校教職員總員額數，常稱為預算員額，是學校人事費用設算基準，學

校聘用代理教師之人數須在總員額數下，為補足正式教師聘任不足而聘任，換言之，一年聘之

代理教師其人事費用預算應與正式教師一致，並無短編。 

    《教師法》第 35 條第 2 項：「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權利、義務，由教育部訂定辦法規

定之。」，教育部據以訂頒《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用條件與待遇應屬法律

授權之權利義務事項範圍，辦法將未盡事項再授權各主管機關得定補充規定，以致有各自為政

之空間。 

    實務上，代理教師聘期外之暑假到校協助服務常是必須。學校係勞保強制投保單位，聘期

結束，學校依規定幫代理教師辦退勞保，惟聘期外之暑期課務或勞務，恐又涉及未幫受僱者投

保之爭議。 

    為維護代理教師權益，還給其應有之待遇條件，應給予一年聘之代理教師完整 12 個月薪

資，一年聘之代理教師聘任屬學校常態性之員額運用，在法制面上應於教育部之聘任辦法中，

明定其聘期與敘薪方式。 


